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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财预通[2016]5号
株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

    财政局: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5〕148号） 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将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下达你单位，专项用于学生用床、桌椅、衣柜、食堂炊具、餐具、饮水设施、洗浴设施、厕所卫生设施，以及门窗等安全设施的配置、更新和维护。资金不得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等其他资金中捆绑安排，不得用于城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用于校舍基本建设和补充教学设施设备等，不得搞“重点校”、“示范校”。各区要严格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请将此项资金列入2016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功能科目 “20502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经济科目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 

请将资金按程序拨付使用，并确保专款专用。

附件：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专项资金（总表不发县市区）

2016年02月24

附件：                                                                                              

	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
改善计划省级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

	天元区教育局
	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专项资金
	17

	芦淞区教育局
	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专项资金
	1

	荷塘区教育局
	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专项资金
	1

	石峰区教育局
	2016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运行补助和条件改善计划省级专项资金
	7

	合计
	
	26



